


浈江区关于做好2026年秋季小学一年级
新生报名入学工作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进一步规范2026年秋季浈江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切实维护教育公平。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指导意见》(粤教基〔2026〕1号)、《关于规范有序做好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读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工作的通知》(韶教基〔2020〕27号)等通知文件精神，按照依法行政的原则，结合我区教育实际，现就做好我区2026年秋季一年级新生招生入学工作通知如下：
一、招生对象
2020年8月31日(含8月31日)前出生的具有浈江区户籍或流动人口中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因疾病或特殊情况，需延缓入学的，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向小孩户籍所在地的教育行政部门提出备案申请（具体见后：五、其他注意事项及有关说明第6点），延缓期满，应即入学。
二、报名方式（网报）
	类别
	学校名单
	咨询电话

	城区学校
	1.执信小学 2.赖新小学 3.和平路小学 4.建国小学 5.站南小学 6.南枫小学 7.浈江小学 8.韶阳小学 9.沙梨园小学 10.浈江区实验学校 11.风采实验学校 12.浈江区特殊教育学校13.浈江区实验学校（江山樾校区）14.执信金湾小学
	教育股0751-8897019
特殊教育学校0751-8608779

	非城区学校
	一、乐园镇：1.长乐中心小学2.韶冶实验学校 
二、十里亭镇：1.吴礼和中心小学(五里亭小学) 2.黄岗小学3.转水小学 
三、新韶镇：1.黄金村中心小学(府管小学、银山小学、陈江小学) 2.东联小学 
四、犁市镇：1.犁市镇中心小学(三〇九小学、黄沙小学、新联小学) 2.梅村小学（梅塘小学）3.工程处小学 
五、花坪镇：花坪实验学校
	乐园镇
0751-8291126
十里亭镇
0751-8605048
新韶镇
0751-8938933
犁市镇
0751-6522005
花坪镇
0751-6551997

	民办学校
	1.金沙明星学校
2.碧桂园外国语学校
	自主招生，请到学校进行现场咨询报名
金沙明星学校：0751-8288013
碧桂园外国语学校：0751-8102288


1.报名网址：https://rxbm.sgzj.gov.cn/（先注册后登陆并填写相关信息和上传相关证照)
2.报名网址二维码
     [image: eb83301ccc8701df0a8126643dbc94c]
（扫描或长按上方二维码报名）                                       
重要提醒：
1.各家长请根据自己的实际固定住所选择相应的学校类别所在报名窗口注册登入报名。选择需谨慎，每个学生只能选择其中一个报名窗口注册报名，一旦选择注册不能更改。
2.韶关市市辖三区(浈江区、武江区、曲江区）报名数据共享，三区只能选择其一，报名区域选择需谨慎，一旦选择注册不能更改。
3.新韶镇、十里亭镇、乐园镇、犁市镇、花坪镇中心学校、特殊学校的小学一年级招生入学工作方案需向浈江区教育局备案，取得同意后须及时向社会公布。
三、报名时间
	阶段
	时间安排

	网上报名
	2026年4月3日9：00至4月30日17：30

	审核
	一、审核时间：2026年5-6月
二、注意事项：
1.报名审核结果将通过报名平台或短信形式通知。
2.报名审核不通过的，请在收到短信通知“一周内”根据短信提示内容在报名平台补充相应材料，等待再次审核。两次审核均不通过的，可能导致无法安排学位。

	拟录取
	初定7月初公布。


四、报名须提供的证件材料及要求
	上传的原件
	具体的原件资料

	1.户籍资料
	①报名对象户口簿的首页（地址页）；
②报名对象户口簿的那一页（学生页）；
③父亲户口簿的那一页（父亲页）；
④母亲户口簿的那一页（母亲页）；

	2.出生证明
	报名对象医学出生证明

	3.居住证明

	①有房产的，请提供持有房产的不动产权登记证或其他房屋有效权属等证明；
②租房的，请提供房屋租赁合同，以及提供该租赁住所的房产证复印件或其它有效证明；
③报名对象是韶关市（浈江区、武江区、曲江区、乳源瑶族自治县、仁化县、翁源县、始兴县、新丰县、乐昌市、南雄市）之外户籍，报名对象父（母）其中一方须持有浈江区公安部门签发的有效期内的《居住证》。

	4.长幼随学资料
	①在招生平台公告栏中下载《2026年浈江区小学一年级“长幼随学”申请表》（见附件3），并填写好相关信息，签字扫描再上传；
②提供并在招生系统中上传以下资料：
（1）亲生子女：兄弟姐妹的出生证原件；申请入读同一所学校，需提供哥哥或姐姐所在学校的学籍信息表（由学校出具，在全国学籍系统中打印，加盖学校公章）。
（2）收养子女：收养证明；申请入读同一所学校，需提供哥哥或姐姐所在学校的学籍信息表（由学校出具，在全国学籍系统中打印，加盖学校公章）。
（3）随养子女：结婚证、离婚证、离婚协议或法院判决书；申请入读同一所学校，需提供哥哥或姐姐所在学校的学籍信息表（由学校出具，在全国学籍系统中打印，加盖学校公章）。

	5.政策性照顾资料
	烈士子女、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有效期内丹霞英才A、B卡等：
①浈江区政策性照顾入学申请表（见附件1，自行下载并填好相关信息再上传）；
②相关证件证明材料。


五、其他注意事项及有关说明
1.监护人一般是指适龄儿童的父母，或者是由法律规定的自然人。适龄儿童父母离异的，须出具离异判决书，以便根据判决书判定适龄儿童的监护人。适龄儿童属于领养的，监护人需要提供领养证明。
2.审核的资料须是上述各有关证件的真实资料，对证件资料提供不齐者将不受理其报名。已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一律不得报名重读，如有弄虚作假者退回原学籍所在学校。审核先后次序不影响学位分配。
3.划片招生根据生源分布情况和学校招生计划，按照“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免试入学”的原则，由教育部门进行学位分配。“就近入学”是指相对就近入学。
4.划片认定依据按学生与其父母居住的、与户籍相一致的实际家庭住址安排入学，挂靠户口、寄住不能作为划分认定依据（户口簿中适龄儿童与户主关系一栏为“其他亲属”），流动人口(指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含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及持有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港澳台居民，下同)根据学位情况统筹安排。对“人户一致”的适龄儿童，即本人拥有浈江区城区户籍，且户籍地址与法定监护人的合法房产地址一致，教育部门将其学位派在户籍所在学区的学校；对“人户不一致”的适龄儿童，即拥有浈江区城区内户籍，且本人或法定监护人在浈江区城区内拥有合法房产，但户籍与房产地址不一致，教育部门将视其户籍地址与房产地址实际情况统筹安排学校；对流动人口子女及市内跨县域流动人员子女入学，按有关政策由教育部门视学位情况统筹安排；对未依时按规定办理网上报名及审核又符合我区招生条件的适龄儿童，由教育部门视学位情况统筹安排。
5.特殊儿童报名招生和普通小学生报名招生同步进行，报名资料除上述资料外，还需提供适龄儿童的残疾证。特殊儿童入学前还须经浈江区特殊儿童入学鉴定委员会的现场鉴定，为特殊教育学校、普通学校随班就读、送教上门等多种教育形式实施提供参考依据。现场鉴定时间另行通知。
6.因疾病或特殊情况，需延缓入学的，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向小孩户籍所在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备案提出申请。我区延缓入学办理时间集中于2026年5月11-22日，请下载并填写好《浈江区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少年缓学申请表》（一式两份），并携带小孩出生证、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到区教育局一楼教育股办理。延缓期满，应即入学。
7.录取名单将在网上及各小学公布，公布时间待定。届时，家长可登录浈江区小学招生报名系统查询孩子所分配学校，并持户口本到适龄儿童所分配的学校领取入学通知，逾期未领取入学通知的适龄儿童，视为自动放弃所分配的学位并不予保留其公办学位。


韶关市浈江区教育局
2026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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